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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下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九号燕京啤酒科技大厦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东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 13 人， 代表股份 1,687,125,7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18,539,341 股的 59.858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1,673,976,845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18,539,341 股的 59.3916%；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共 13,148,953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2,818,539,341 股的 0.4665%。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均同）出席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9 人， 代表股份 16,685,53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18,539,341 股的 0.592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3,536,58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18,539,341 股的 0.1255� %� ；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8 人，代表股份共 13,148,953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18,539,341 股的 0.4665%。
3、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董事会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687,120,398 99.99968% 5,000 0.000296% 400 0.000024%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 的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
表决权股 份总
数的比 例

16,680,133 99.967637% 5,000 0.029966% 400 0.002397%
（二）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686,970,498 99.990795% 5,000 0.000296% 150,300 0.008909%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6,530,233 99.069254% 5,000 0.029966% 150,300 0.900780%

（三）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686,970,398 99.990789% 5,000 0.000296%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6,530,133 99.068654% 5,000 0.029966% 150,400 0.901380%
（四）审议通过了《2019 年年度报告》及《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686,970,398 99.990789% 5,000 0.000296%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6,530,133 99.068654% 5,000 0.029966% 150,400 0.901380%

（五）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686,970,398 99.990789% 5,000 0.000296%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6,530,133 99.068654% 5,000 0.029966% 150,400 0.90138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及续聘 2020 年度财务
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686,909,398 99.987173% 66,000 0.003912%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6,469,133 98.703068% 66,000 0.395552% 150,400 0.90138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2019 年度内控审计报酬及续聘 2020 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686,967,098 99.990593% 8,300 0.000492%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
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6,526,833 99.04887665% 8,300 0.04974369% 150,400 0.90137966%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686,970,398 99.990789% 5,000 0.000296%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6,530,133 99.068654% 5,000 0.029966% 150,400 0.90138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686,970,398 99.9907891% 5,100 0.0003023% 150,300 0.0089086%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6,530,133 99.0686543% 5,100 0.0305654% 150,300 0.9007803%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于 2020 年 5 月 23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思敏、杨中华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29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20-22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 层公司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为兔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0 人，代表股

份 1,361,144,1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717,590,991 股（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股份总数为 3,924,206,991 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户股份数量为 206,616,000 股，
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717,590,991
股）的 36.613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1,325,800,72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6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5 人， 代表股份
35,343,4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07%。

综合出席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数量，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合计为 128 人， 代表股份 38,652,13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9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3 人，代表公司股份 3,308,732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0%；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25 人，代表公
司股份 35,343,4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下列

议案：
1、《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7,790,129 99.0189% 12,588,900 0.9249% 765,100 0.05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5,298,134 65.4508% 12,588,900 32.5697% 765,100 1.9795%

表决结果：通过。
2、《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7,450,529 98.9940% 13,088,500 0.9616%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958,534 64.5722% 13,088,500 33.8623%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3、《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8,690,329 99.0850% 11,848,700 0.8705%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6,198,334 67.7798% 11,848,700 30.6547%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4、《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8,690,329 99.0850% 11,848,700 0.8705%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6,198,334 67.7798% 11,848,700 30.6547%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5、《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7,219,929 98.9770% 13,319,100 0.9785%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727,934 63.9756% 13,319,100 34.4589%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6、《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460,699 98.8478% 14,646,200 1.0760% 1,037,230 0.07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968,704 59.4242% 14,646,200 37.8923% 1,037,230 2.6835%

表决结果：通过。
7、《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7,469,929 98.9954% 13,069,100 0.9602%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977,934 64.6224% 13,069,100 33.8121%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24,997,934 94.2786% 13,049,100 5.4678% 605,100 0.25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997,934 64.6741% 13,049,100 33.7604%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7,339,429 98.9858% 13,234,000 0.9723% 570,700 0.04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847,434 64.2848% 13,234,000 34.2387% 570,700 1.4765%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续聘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8,025,129 99.0362% 12,513,900 0.9194%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5,533,134 66.0588% 12,513,900 32.3757%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9,534,126 99.1470% 11,004,903 0.8085%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7,042,131 69.9628% 11,004,903 28.4717%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2、《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8,798,826 99.0930% 11,740,203 0.8625%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6,306,831 68.0605% 11,740,203 30.3740%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3、《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8,881,726 99.0991% 11,657,303 0.8564% 605,100 0.04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6,389,731 68.2750% 11,657,303 30.1595% 605,100 1.5655%

表决结果：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4、《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宋为兔、刘宝龙、梁润彪、丁喜梅、吴爱国、孙朝晖、

戴继锋、彭丽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4.1 非独立董事宋为兔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029,641 98.81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37,646 58.3089%

表决结果：当选。
14.2 非独立董事刘宝龙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4,999,934 98.81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07,939 58.2321%

表决结果：当选。
14.3 非独立董事梁润彪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4,999,543 98.813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07,548 58.2311%

表决结果：当选。
14.4 非独立董事丁喜梅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009,045 98.81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17,050 58.2556%

表决结果：当选。
14.5 非独立董事吴爱国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049,048 98.8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57,053 58.3591%

表决结果：当选。
14.6 非独立董事孙朝晖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049,040 98.8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57,045 58.3591%

表决结果：当选。
14.7 非独立董事戴继锋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049,043 98.817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557,048 58.3591%

表决结果：当选。
14.8 非独立董事彭丽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6,029,052 98.88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537,057 60.8946%

表决结果：当选。
15、《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隋景祥、韩俊琴、张世潮、董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无异议。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5.1 独立董事隋景祥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462,558 98.84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970,563 59.4290%

表决结果：当选。
15.2 独立董事韩俊琴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462,533 98.84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970,538 59.4289%

表决结果：当选。
15.3 独立董事张世潮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463,031 98.847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971,036 59.4302%

表决结果：当选。
15.4 独立董事董敏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6,492,538 98.92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000,543 62.0937%

表决结果：当选。
16、《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高永峰、丁艳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6.1 监事高永峰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5,750,928 98.86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258,933 60.1750%

表决结果：当选。
16.2 监事丁艳

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 占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46,192,530 98.9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700,535 61.3175%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鞠慧颖、李晓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
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下午 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梅苑路 6号海泰大厦十六层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徐东先生
7、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名 ,代

表股份 277,024,38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2.9238%。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 15 名 , 代表股份

49,282,742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078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名,代表股份 228,699,03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8.924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14 名, 代表股份 48，325，342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3.9989%。
4、公司董事、监事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76,833,68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49,092,04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0％；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76,833,68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49,092,04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0％；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76,833,681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49,092,04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0％；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76,833,681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49,092,04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0％；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76,833,681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49,092,04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0％；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关于聘请公司二〇二〇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76,833,681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49,092,04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0％；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制定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276,833,681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8％；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49,092,04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30％；

190,7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0％；

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2019 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陈复安律师、 宋方成律

师出席，并由其出具了见证意见。 见证意见结论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意见。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0836 证券简称：富通鑫茂 公告编号：（临）2020-016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减少注
册资本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第三个解锁期
及预留授予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对应的公司业绩未达到考核指标，根据公司《2017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对 94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全部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合计需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2,436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2%。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3,924,206,991 股减少为 3,899,846,991 股，
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 3,924,206,991 元减少为 3,899,846,991 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
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要求公司为该等债权提
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请债权，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
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
2020 年 5 月 23 日至 2020 年 7 月 6 日，每工作日 8:30—11:30、14:3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12 楼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陈月青、杨祥
邮编：017000
电话：0477-8139874
传真：0477-8139833
邮箱：yxny@berun.cc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

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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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选举，季海
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第八届监事会其他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其任期自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季海涛，男，1989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党政事务部综合秘书，现任公司党政事务部秘书、监事。
截至目前，季海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
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季海涛先生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2020-04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供销大集”）于近日接到公司
股东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边新合作”）函告，延边新合作持
有的本公司 39,350,778 股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被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延边新合作
连锁超市有
限公司

否 39,350,778 100% 0.65% 2020年 5
月 20日

2023年 5
月 19日

成都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

为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借
款提供质押担
保， 海航商业
控股有限公司
未按规定时间
偿还本金及利
息

合计 39,350,778 100% 0.65%
2016 年供销大集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合作集团”）等 37 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海南供销大集控
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海南海岛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海航国际旅
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
公司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
有限公司、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
限公司、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赤
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常熟市龙兴
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江苏信一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耿发与新合作集团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延
边新合作为新合作集团一致行动人， 其所持公司股份 39,350,778 股均为其认购本
次交易发行的股份。

2.� 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新合作集团、延边新合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

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 /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股份状态 数量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358,514,289 5.97% 质押 358,514,26999.99999% 5.97%
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17,166,356 5.28% 质押 317,166,356 100.00% 5.28%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
司 203,831,117 3.39% 质押 203,831,117 100.00% 3.39%
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 127,178,011 2.12% 质押 127,178,011 100.00% 2.12%
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
公司 48,974,493 0.82% 质押 48,974,493 100.00% 0.82%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
公司 43,448,460 0.72% 质押 43,448,460 100.00% 0.72%
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43,448,460 0.72% 质押 8,068,431 18.57% 0.13%
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39,350,778 0.65% 质押 39,350,778 100.00% 0.65%

冻结 39,350,778 100.00% 0.65%
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
限公司 29,785,623 0.50% 质押 6,193,140 20.79% 0.10%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26,527,828 0.44% 质押 26,527,828 100.00% 0.44%
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
司 21,724,249 0.36% 质押 4,034,216 18.57% 0.07%
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1,348,152 0.36% 质押 21,348,152 100.00% 0.36%
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10,540,750 0.18% 质押 10,540,750 100.00% 0.18%
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
任公司 7,320,641 0.12% - 0 0.00% 0.00%
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 105,588,161 1.76% 质押 89,620,038 84.88% 1.49%
耿发 91,588,358 1.52% 质押 91,588,358 100.00% 1.52%

合计 1,496,335,726 24.91% 质押 1,396,384,397 93.32% 23.24%
冻结 39,350,778 2.63% 0.65%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告知函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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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无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因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海股份”或“公司”）战略调
整的需要，为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能力，提高子公司的管控力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将分
期变更委派人员到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董事、监事，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披露了《关于变更子公司董事、监事
委派人员的公告》。

近日，公司得到第一批参与董事监事变更的控股子公司回复，情况如下。
1.� 浙江宏力阳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宏力阳 ”， 公司持股比例

90.91%），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董事、监事变更工作正在顺利推进中。
2.� 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千年”，公司持

股比例 89.46%），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理由一是上海千年的董事会认为现任

董事监事勤勉尽责，故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理由二是公司提名了四名董事候
选人均非上海千年在职员工，故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已向上海千年监事
会发出召开上海千年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函，要求立即召开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监事变更等相关议案。

本次变更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委派人员，出于公司内控制度的完善，可以更
好的督促子公司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依法经营，规范运作。 公司将继续依
法依规履行职责，完善控股子公司的管控、提高子公司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保
证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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